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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 

首 年 推 行 進 度 報 告 (2006 年 5 月 ) 

I.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 推 行 進 度  

A. 策略性目標  

(1) 就 整 個 社 會 而 言 ， 我 們 須 盡 量 減 少 製 造 廢 物

和 減 少 最 終 棄 置 的 固 體 廢 物 數 量 ， 並 採 取 措

施 促 進 被 棄 置 物 料 的 分 類 、 物 料 的 回 收 和 再

用，以及不可再用物料的循環再造。  

(2) 應 用 "用 者 自 付 "原 則 ， 以 減 少 須 棄 置 的 廢 物

數量。  

(3) 採 納 先 進 的 技 術 和 措 施 ， 以 處 理 須 最 終 棄 置

的廢物和創造新的商機。  

我 們 將 發 表 一 份 白 皮 書 ， 就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的 管 理 事 宜

制訂策略。  

 

(a) 環境保護署在 2005 年 12 月發表《都市固體廢物

管 理 政 策 大 綱 》 (《 政 策 大 綱 》 )。 該 文 件 定 出 一

個 全 面 的 策 略 (見 附 錄 )， 並 就 香 港 都 市 固 體 廢 物

管理定出在 2005 年至 2014 年 10 年內的清晰目標

和時間表。  

(b) 《 政 策 大 綱 》 體 現 可 持 續 發 展 廢 物 管 理 的 基 本 原

則 ， 以 及 “ 用 者 自 付 ” 和 “ 生 產 者 責 任 ” 原 則 ，

並 提 議 一 些 工 具 和 措 施 ， 以 創 造 經 濟 方 面 的 誘

因 ， 從 而 避 免 ／ 減 少 產 生 廢 物 ， 並 再 用 和 循 環 再

用廢物。  

(c) 《 政 策 大 綱 》 亦 包 含 一 個 處 理 無 可 避 免 的 廢 物 的

策 略 。 我 們 建 議 發 展 最 先 進 的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

施 ， 以 焚 化 作 為 核 心 科 技 ， 以 便 廢 物 在 棄 置 在 堆

填區前可作最後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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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 推 行 進 度  

B. 指標  

我 們 將 檢 討 以 下 由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建 議 的 目

標：  

(1) 以 2003 年的水平為基數，每年減少本港產生

的都市固體廢物量 1%，直到 2014 年。  

(2) 在 2009 年和 2014 年或之前，把都市固體廢

物回收率分別提高至 45% 和 50%。  

(3) 在 2014 年或之前，把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市固

體廢物總量減少至 25% 以下。  

 

(a) 我 們 已 完 全 採 納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的 建 議 目 標 ，

並已將其納入《政策大綱》。  

(b) 《 政 策 大 綱 》 的 全 面 策 略 會 以 公 眾 教 育 和 持 份 者

伙 伴 關 係 配 合 。 當 中 亦 有 立 法 措 施 ， 使 行 政 工 具

和自願計劃更具成效。  

(c) 至 今 ， 廢 物 源 頭 分 類 計 劃 的 開 展 和 逐 步 推 行 ， 以

及 教 育 和 宣 傳 工 作 的 加 強 ， 都 已 取 得 令 人 鼓 舞 的

成績。  

 

 

C. 行動計劃  

(1) 推行教育活動，以減少產生廢物。  

 

 

(a) 環 境 保 護 署 和 環 境 保 護 運 動 委 員 會 將 繼 續 籌 辦 以

社 區 和 學 校 為 本 的 減 少 廢 物 活 動 ， 以 及 通 過 大 眾

傳媒宣傳減少廢物的訊息。  

(b) 我 們 致 力 令 市 民 更 清 楚 知 道 如 何 減 少 廢 物 ， 現 正

通 過 本 地 的 傳 媒 ， 包 括 電 視 、 電 台 和 本 地 報 章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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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強 公 眾 對 這 方 面 的 認 識 。 我 們 亦 已 製 作 以 各 種

廢 物 問 題 為 題 材 的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， 並 通 過 印 刷 媒

介發布減少廢物的訊息。  

(2) 舉 辦 社 區 活 動 ， 鼓 勵 全 港 市 民 在 源 頭 把 廢 物

分類，並推行措施以方便住戶參與。  

(a) 至 今 ， 我 們 已 召 集 約 280 個 個 參 加 全 港 性 的 個

居 廢 物 源 頭 分 類 計 劃 。 我 們 的 中 期 目 標 是 在 2010

年年底之前，召集全港 80% 人口參加，並在 2012

年之前把計劃年展到年有公年個 。  

(b) 除 了 通 過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向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提

供 供 供 ， 以 便 供 們 在 個 設 置 廢 物 分 類 供 ， 我 們

亦會與個宇署和消防處聯繫，在 2006 年第二季出

版一份指引，促進住戶參與廢物源頭分類。  

(3) 透 過 引 入 產 品 責 任 計 劃 和 環 保 稅 等 財 政 措

施，加緊推行 "污者自付 "原則。  

(a) 我們計劃於 2006 年向立法會提交《產品環保責任

條 例 草 案 》 ， 為 某 些 特 定 產 品 的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

提供法律框架。  

(b) 同 時 ， 我 們 現 正 就 汽 車 輪 胎 、 塑 膠 購 物 袋 、 電 器

和 電 子 設 備 擬 訂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， 以 諮 詢 相 關 業

界的意見。有關規例預期在 2007 年推出。  

(c) 至 今 ， 本 港 有 三 個 大 型 超 級 市 場 連 鎖 店 和 一 個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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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 美 容 和 健 康 零 售 連 鎖 店 已 經 與 環 境 保 護 署 就 減

少 使 用 膠 袋 簽 訂 自 願 性 質 的 協 議 ， 承 諾 在 一 年 內

減少派發 15% 的膠袋 (即約 9 000 萬個膠袋 )。我

們將繼續鼓勵其供大型零售商簽訂類似的協議。  

(d) 由 34 個可充電電池和電子儀器生產商和入口商供

供的可充電電池回收計劃於 2005 年 4 月展開，在

750 多個個 (佔本港人口 51%)、 140 多幢商業／

工 業 樓 宇 ， 以 及 約 160 年 學 校 設 立 了 收 集 點 ， 收

集得約 13 噸可充電電池 (相等於 32 萬枚電池 )。

第一批回收電池已於 2006 年 4 月中運往南韓一個

指定的處理廠。  

(4) 制訂政策，推動循環再造業的發展。  我 們 現 正 制 訂 全 面 的 政 策 ， 以 支 援 循 環 再 造 業 。 具 體

而言，我們將：  

(a) 通過廢物源頭分類計劃，改善廢物收集網絡。  

(b) 如 上 文 第 3 項 年 述 ， 採 用 生 產 者 責 任 計 劃 ， 作 為

主要措施，以回收更多可循環再用的物料。  

(c) 繼 續 租 用 合 適 的 短 期 租 約 土 地 ， 供 廢 物 循 環 再 造

商 專 用 。 至 今 ， 年 有 30 個 土 地 已 經 租 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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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興 建 環 保 園 ， 為 環 保 和 循 環 再 造 業 提 供 長 遠 用 地

(見下文第 (5)項行動計劃的實施進度 )。  

(e) 採 取 環 保 採 購 政 策 ， 以 提 高 市 場 對 再 造 產 品 的 需

求。  

(f) 通 過 環 境 及 自 然 保 育 基 金 、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， 以

及 為 中 小 企 業 而 設 的 各 種 基 金 ， 繼 續 支 持 和 鼓 勵

研發新的循環再造科技。  

(g) 繼 續 在 社 區 層 面 籌 辦 教 育 活 動 ， 以 增 強 公 眾 的 廢

物回收意識。  

(5) 興建專為環保工業而設的環保園。  (a) 環保園位於屯門第 38 區，佔地 20 公頃，將會分

兩 期 發 展 。 園 內 會 有 一 段 長 460 米 的 海 濱 ， 供 散

裝海運之用。  

(b) 當局在 2006 年 2 月至 4 月期間就環保園的建築工

程 招 標 ， 並 邀 請 有 意 在 園 內 設 廠 經 營 環 保 或 循 環

再造業務的人士提交意願確認書。  

(c) 環 保 園 將 於 2006 年 年 中 開 始 興 建 ， 以 便 租 戶 於

2006 年年底前遷入第一期設施。第二期將於 2009

年 用 。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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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研究徵收都市固體廢物處理費。  (a) 我們計劃在 2007 年向立法會提交有關都市固體廢

物處理收費的法例。  

(b) 在 擬 定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處 理 收 費 計 劃 的 立 法 建 議 之

前，我們會在 2006 年下半年在多個環境不同的個

進行為期 3 個月 的 試 驗 計 劃 。  

(7) 就 引 入 先 進 技 術 以 大 量 處 理 固 體 廢 物 一 事 諮

詢公眾。  

《 政 策 大 綱 》 是 當 局 與 持 份 者 、 環 保 團 體 和 公 眾 進 行

廣 泛 諮 詢 後 的 成 果 。 如 《 政 策 大 綱 》 年 公 布 ， 發 展 一

套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是 一 個 全 面 策 略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

分 。 下 一 步 工 作 是 敲 定 有 關 設 施 的 規 模 和 設 計 詳 情 ，

然 後 進 行 選 址 工 作 以 物 色 可 用 地 點 。 當 局 會 在 適 當 時

候，就實施綜合廢物管理設施計劃進行進一步諮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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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可 再 生 能 源  

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 推 行 進 度  

A. 策略性目標  

(1) 定 期 舉 辦 推 廣 及 教 育 活 動 ， 向 廣 大 市 民 清 楚

解 釋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議 題 ， 而 這 個 議 題 必 須 與

本地及國際的可持續發展情況配合。  

(2) 制 訂 長 遠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能 源 政 策 ， 為 推 動 香

港 加 強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訂 出 清 晰 目 標 ， 並 提

高能源效益及節約能源。  

(3) 加 強 及 持 續 節 約 能 源 ， 以 減 慢 能 源 消 耗 的 增

長趨勢。  

 

為 向 市 民 推 廣 可 再 生 能 源 ， 環 境 保 護 署 、 經 濟 發 展 及

勞 工 局 和 機 電 工 程 署 已 採 取 多 項 措 施 ， 包 括 與 兩 個 電

力 公 司 、 環 保 團 體 及 其 供 非 政 府 機 構 合 作 ， 年 同 舉 辦

公 眾 教 育 和 宣 傳 活 動 ； 推 動 在 政 府 建 築 物 及 私 營 機 構

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； 並 與 電 力 公 司 合 作 ， 提 倡 利 用 可 再

生能源發電。有關內容在下文詳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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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指標  

(1) 舉 辦 更 多 有 關 可 再 生 能 源 及 可 持 續 發 展 能 源

消 耗 的 公 眾 教 育 計 劃 ， 以 配 合 本 地 及 國 際 的

可持續發展。  

(2) 以在 2012 年或之前，利用可再生能源應付香

港 1% 至 2% 的總電力需求為目標，這個目標

將 因 應 科 技 發 展 及 其 間 出 現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考

慮因素而作定期檢討。  

(3) 制 訂 計 劃 以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及 節 約 能 源 ， 以 作

為可持續發展能源政策的一環。  

 

 

內容在下文詳述。  

C. 行動計劃  

(1) 與 電 力 公 司 和 其 供 持 份 者 合 作 ， 舉 辦 更 多 關

於可再生能源的教育活動。  

 

(a) 機 電 工 程 署 和 環 境 保 護 署 與 兩 個 電 力 公 司 定 期 舉

行會議，商討如何推廣能源效益和可再生能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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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(港燈 )已於 2006 年 2 月 用南

丫 島 的 800 千 瓦 示 範 風 輪 機 和 展 示 風 能 和 可 再 生

能 源 教 育 供 料 的 露 天 展 覽 中 心 。 中 華 電 力 有 限 公

司 (中 電 )也 已 開 始 就 在 滘 西 洲 和 喜 靈 洲 設 置 風 輪

機 一 事 進 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程 序 。 評 估 研 究 完 成

後 ， 中 電 會 在 其 中 一 個 地 點 設 置 具 商 業 運 作 規 模

的 示 範 風 輪 機 。 預 期 中 電 的 風 輪 機 可 在 2007／ 08

年度開始運作。  

(c) 兩 個 電 力 公 司 與 教 育 統 籌 局 和 機 電 工 程 署 合 作 ，

製作了一套供中學生使用的能源效益網上教材。  

(d) 中電成立了創新能源基金，在 2005 年預留 100 萬

元 ， 讓 公 眾 人 士 申 請 ， 用 以 推 行 與 可 再 生 能 源 或

提高能源效益和節約能源有關的計劃。  

(e) 機電工程署總部的教育徑於 2005 年 10 月 用，

讓 學 校 和 其 供 有 興 趣 的 團 體 認 識 關 於 可 再 生 能 源

和 能 源 效 益 的 最 新 技 術 。 教 育 徑 設 有 展 覽 廳 ， 展

示 互 動 展 品 ， 並 裝 設 有 350 千 瓦 光 伏 設 施 和 一 千

瓦風輪機的觀景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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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f) 機 電 工 程 署 於 2005 年 為 持 份 者 (包 括 地 產 發 展

商 、 房 個 委 員 會 、 專 業 機 構 的 會 員 )舉 辦 了 一 系 列

技 術 論 壇 ， 並 支 持 非 政 府 機 構 舉 辦 多 項 教 育 和 宣

傳活動。  

(g)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互 聯 網 籌 備 工 作 進 展 良 好 。 這 平 台

將 成 為 香 港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供 訊 中 心 ， 為 公 眾 提 供

有 用 供 訊 ， 對 打 算 在 香 港 裝 置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統 的

機構尤為有用。該平台預計於 2007 年年初完成。  

(2) 在 2006 年或之前制訂有關在新的政府建築物

及 大 型 公 年 發 展 項 目 裝 置 可 再 生 能 源 設 施 的

政策。  

政 府 已 發 出 有 關 《 政 府 工 程 及 裝 置 採 用 能 源 效 益 及 可

再 生 能 源 科 技 》 的 通 告 。 該 通 告 提 倡 在 政 府 工 程 項 目

和 裝 置 中 ， 更 多 採 用 具 能 源 效 益 的 設 備 和 可 再 生 能 源

科技，並要求工程部門定期匯報進度。  

(3) 與 電 力 公 司 合 作 ， 研 究 如 何 作 出 安 排 以 簡 化

程 序 ， 讓 可 再 生 能 源 供 應 商 接 駁 至 現 有 電

網 ， 以 期 2008 年 後 的 電 力 市 場 設 有 適 當 程

序 ， 同 時 亦 鼓 勵 電 力 公 司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作

發電用途。  

(a) 《 小 型 可 再 生 能 源 發 電 系 統 與 電 網 接 駁 技 術 指

引》已於 2005 年 4 月公布，為發電量在 200 千瓦

或 以 下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統 與 電 網 接 駁 的 技 術 事 宜

提供指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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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可 再 生 能 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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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中電於 2005 年 10 月出版以《可再生能源系統與

中 電 電 網 》 為 題 的 單 張 ， 提 供 供 料 說 明 小 型 可 再

生能源系統申請連接中電電網的手續。  

 

 

 

 

 

(c) 政 府 與 兩 個 電 力 公 司 簽 訂 的 《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》 將

於 2008 年屆滿。在《香港電力市場未來的發展第

二階段諮詢文件》中，我們建議推行以下措施：  

  (i) 就 可 再 生 能 源 用 戶 接 駁 電 網 以 取 得 後

備 電 源 制 訂 標 準 安 排 ， 並 徵 求 電 力 公

司 同 意 把 有 關 安 排 年 展 至 適 用 於 200

千 瓦 以 上 發 電 量 的 可 再 生 能 源 系 統 ，

以 及 豁 免 可 再 生 能 源 用 戶 接 駁 電 網 時

需要繳交的象徵式行政費用；  

  (ii)  為 可 再 生 能 源 基 建 設 施 提 供 高 於 年 有

其 供 供 產 的 投 供 回 報 率 ， 作 為 給 予 電

力公司的財政誘因；  

   (iii) 如 果 電 力 公 司 能 達 到 運 用 可 再 生 能 源

的指標，則給予“獎勵”回報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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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可 再 生 能 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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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iv)  徵 求 電 力 公 司 同 意 ， 開 放 其 電 網 給 採

用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發 電 設 施 接 駁 使 用 ，

並 向 其 提 供 接 駁 及 供 電 予 電 力 公 司 電

網的安排；以及  

  (v)  落 實 可 再 生 能 源 用 戶 及 發 電 設 施 的 接

駁 和 使 用 電 網 事 宜 ， 應 由 電 網 使 用 者

與 電 力 公 司 進 行 商 討 ， 而 政 府 會 因 應

需 要 及 當 任 何 一 方 提 出 要 求 時 ， 提 供

協 供 ， 包 括 協 供 達 致 彼 此 同 意 的 電 網

收費。  

(4) 在 2007 年 或 之 前 制 訂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能 源 政

策 ， 該 政 策 應 包 括 以 推 廣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和

鼓勵能源效益及節省能源為目標的措施。  

(a) 我 們 已 在 《 香 港 電 力 市 場 的 未 來 發 展 第 二 階 段 諮

詢 文 件 》 中 建 議 各 種 措 施 ， 以 提 倡 能 源 效 益 、 節

約 能 源 和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。 我 們 會 在 擬 備 與 電 力

公 司 簽 訂 的 新 《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》 時 ， 參 考 為 推 動

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、 鼓 勵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和 節 約 能 源

而訂下的目標，以及公眾的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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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) 我 們 已 推 出 多 項 措 施 以 提 倡 能 源 效 益 和 節 約 能

源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機 電 工 程 署 已 制 訂 能 源 效 益 指

引 ， 包 括 《 成 效 為 本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指 引 》 及

《 如 何 進 行 能 源 審 核 》 ， 以 推 動 在 商 用 樓 宇 節 約

能 源 。 該 署 還 推 出 了 “ 香 港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註 冊

計 劃 ” ， 向 符 合 標 準 的 建 築 物 發 出 證 書 ， 以 推 廣

在 本 港 建 築 物 採 取 各 種 節 約 能 源 措 施 。 我 們 亦 已

建 議 推 行 強 制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， 進 一 步 方 便

消費者選擇具能源效益的產品。我們已於 2005 年

就 該 建 議 計 劃 諮 詢 業 界 及 公 眾 ， 現 正 擬 訂 年 需 的

法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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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 推 行 進 度  

A. 策略性目標  

 

 

房 個 及 規 劃 地 政 局 正 與 其 下 的 部 門 和 機 構 ， 一 房 房 

實 現 首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策 略 性 目 標 、 指 標 及 行 動

計劃而工作。  

(1) 透 過 “ 以 人 為 本 ” 的 方 針 ， 靈 活 運 用 “ 4R”

策 略 (即 拆 卸 重 建 、 樓 宇 復 修 、 文 物 保 育 及 活

化舊區 )，加快改善市區的舊區環境。  

(a) 市 區 重 建 局 會 採 取 “ 以 人 為 本 ” 的 方 針 ， 全 力 貫

徹其市區重建計劃。  

(2) 規 劃 及 進 一 步 發 展 新 界 ， 其 間 考 慮 持 份 者 對

可 持 續 發 展 事 宜 的 關 注 ， 例 如 有 需 要 保 護 鄉

郊 地 區 的 自 然 環 境 和 文 化 特 色 ， 亦 同 時 顧 及

香港的長遠社會經濟需要。  

(b) 規 劃 署 會 把 這 個 策 略 性 目 標 納 入 《 香 港 2030》 第

四階段研究的整體規劃和發展策略。  

(3) 推 廣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都 市 規 劃 和 設 計 措 施 ， 確

保香港成為景色迷人和安居樂業的好地方。  

(c) 規劃署會繼續把  2003 年 11 月公布的“城市設計

指引”應用於不同範圍和發展項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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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指標  

(1) 更 新 市 區 的 舊 區 ， 其 間 充 分 考 慮 經 濟 效 益 ，

同 時 亦 強 調 提 供 休 憩 用 地 和 保 留 地 區 社 會 文

化特色和歷史建築物的重要性。  

 

(a) 市 區 重 建 局 會 繼 續 房 其 “ 4R” 市 區 重 建 策 略 的

目標工作。  

(2) 闡 明 在 進 一 步 發 展 新 界 時 須 考 慮 的 相 關 社

會 、 經 濟 和 環 境 因 素 ， 使 持 份 者 能 在 知 悉 有

關 供 料 的 情 況 下 ， 定 期 就 各 種 發 展 方 案 的 優

劣提供意見。  

(b) 規劃署計劃在 2007 年年初，就《香港 2030》第四

階 段 研 究 的 整 體 規 劃 和 發 展 策 略 諮 詢 公 眾 。 有 關

進 一 步 發 展 新 界 年 帶 來 影 響 的 報 告 ， 包 括 策 略 性

環境評估報告，將會向公眾發表。  

(3) 維 持 並 定 期 檢 討 規 管 可 持 續 發 展 城 市 規 劃 和

設 計 的 指 引 ， 特 別 顧 及 某 些 事 項 ， 例 如 ： 影

響 景 觀 廊 或 阻 礙 氣 流 的 建 築 物 ， 以 及 有 關 工

作須配合本港的整體可持續發展策略。  

(c) 在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方 法 可 行 性 研 究 完 成 後 ， 規 劃 署

修 訂 了 “ 城 市 設 計 指 引 ” ， 加 入 有 供 規 劃 大 型 發

展 項 目 中 改 善 空 氣 流 通 設 計 的 指 引 。 該 署 計 劃 在

2006 年年中公布有關修訂指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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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行動計劃  

(1) 在 2006 年或之前，就活化及重建市區的舊區

的 指 引 諮 詢 持 份 者 ， 以 備 納 入 《 市 區 重 建 策

略》，和廣為宣傳。  

 

 

(a) 市區重建局自 2001 年成立以來，一直遵照《市區

重 建 局 條 例 》 ， 逐 漸 展 開 其 全 面 的 “ 4R” 市 區 重

建 計 劃 。 涉 及 互 動 與 諮 詢 規 劃 、 物 業 收 購 、 安 置

和 收 地 的 重 建 項 目 ， 通 常 需 時 數 年 。 由 於 市 建 局

要 優 先 進 行 前 土 地 發 展 公 司 的 項 目 ， 在 新 法 律 框

架 下 的 重 建 項 目 到 最 近 才 開 始 進 行 。 此 外 ， 市 建

局 的 樓 宇 復 修 計 劃 為 合 供 格 的 業 主 提 供 技 術 和 財

政 援 供 ， 以 進 行 樓 宇 維 修 。 該 計 劃 由 開 始 推 行 至

今 ， 只 有 一 段 短 時 間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認 為 應 給 予 市

區 重 建 局 更 多 時 間 累 積 足 夠 運 作 經 驗 ， 好 讓 我 們

充 分 了 解 其 市 區 重 建 計 劃 的 實 施 情 況 和 成 效 ， 並

有效地進行市區重建策略的檢討工作。  

 (b) 我 們 進 行 檢 討 時 ， 會 一 併 考 慮 提 供 休 憩 用 地 、 保

留 地 區 社 會 文 化 特 色 和 歷 史 建 築 物 的 重 要 性 。 我

們 也 會 徵 詢 社 會 各 界 的 意 見 ， 以 確 保 我 們 在 市 區

重 建 方 面 年 作 的 努 力 能 盡 量 切 合 社 會 大 眾 的 期

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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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配 合 《 香 港 2030》 研 究 ， 清 楚 解 釋 進 一 步 發

展 新 界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帶 來 的 影 響 ， 以 期 在

2006 年 或 之 前 設 立 架 構 ， 以 便 透 過 諮 詢 持 份

者，作出可持續發展的詳細規劃。  

我 們 基 於 收 到 的 意 見 、 最 新 的 發 展 形 勢 ， 以 及 在 可 持

續 發 展 策 略 的 社 會 參 與 過 程 中 收 集 的 意 見 ， 檢 討 了 整

體 發 展 模 式 ， 藉 以 提 出 有 關 在 新 界 進 行 若 干 發 展 的 建

議 ， 並 評 估 該 等 發 展 對 社 會 、 經 濟 及 環 境 的 影 響 。 檢

討 結 果 將 會 納 入 正 在 為 《 香 港 2030》 第 四 階 段 研 究 擬

定的香港 2030 整體規劃及發展策略。第四階段研究定

於 2007 年年初完成。我們計劃在第四階段研究中就整

體 規 劃 及 發 展 策 略 ， 包 括 進 一 步 發 展 新 界 年 帶 來 的 影

響，徵詢公眾意見。  

(3) 繼 續 落 實 及 不 時 檢 討 現 行 有 關 可 持 續 發 展 城

市設計的指引。  

“城市設計指引”在 2003 年 11 月公布後，我們已把

指 引 應 用 於 不 同 區 域 和 項 目 ， 包 括 九 龍 灣 ／ 觀 塘 的 樓

宇 高 度 限 制 、 黃 竹 坑 商 業 區 、 啟 德 規 劃 檢 討 和 建 議 中

在 添 馬 艦 興 建 的 中 環 政 府 總 部 大 樓 和 立 法 會 大 樓 。 該

指 引 亦 應 用 於 銅 鑼 灣 、 尖 沙 咀 、 中 環 、 旺 角 (較 近 期 )

的 地 區 改 善 計 劃 研 究 ， 為 優 化 中 環 填 海 區 的 城 市 設 計

概 念 而 建 議 進 行 的 研 究 ， 以 及 為 重 點 發 展 土 地 擬 備 規

劃 ／ 設 計 大 綱 的 工 作 。 我 們 會 把 握 每 一 個 機 會 ， 繼 續

把指引應用於其供區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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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考 慮 到 可 持 續 發 展 樓 宇 設 計 特 色 的 推 廣 措 施

的 成 效 ， 研 究 進 一 步 改 善 可 持 續 發 展 樓 宇 設

計指引，以期擬備改善建議，包括在 2007 年

或 之 前 評 估 在 這 方 面 設 立 強 制 性 規 定 帶 來 的

影響。  

個 宇 署 已 手 委 屋 顧 問 就 可 持 續 發 展 樓 宇 設 計 進 行 研

究 ， 以 期 推 廣 可 持 續 發 展 樓 宇 設 計 特 色 ， 並 擬 訂 可 持

續 發 展 樓 宇 設 計 指 引 ， 目 前 正 審 議 收 到 的 投 標 書 。 顧

問 須 擬 寫 改 善 建 議 ， 包 括 就 在 這 方 面 訂 定 強 制 規 定 年

帶 來 影 響 而 作 出 的 評 估 ， 供 政 府 考 慮 。 個 宇 署 計 劃 在

2006 年第二季展開有關研究，在 2006 年年底前向房個

及規劃地政局提交最後報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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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 

香 港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政 策 大 綱 的 具 體 措 施 和 指 標  

具體措施 指標 

全港個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 提高個居廢物回收率，由 2004 年的 14% 提高至 2007 年的 20% 和 2012 年的

26%。 

在 2005、 2007、 2009 和 2010 年年底前，使參與計劃的個苑數目分別增至

180、700、1140 和 1360 個，以爭取在 2010 年或之前香港有八成人口參與計

劃。 

使參與計劃的公年租住個 數目，由 2005 年的 30 個，於 2012 年或之前增至年

有公年租住個 。  

生產者責任計劃 

就特定產品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 

在 2006 年向立法會提交《產品環保責任條例草案》。 

•  電器及電子設備 

•  汽車輪胎 

•  購物膠袋 

 

 

 

 

在 2007 年訂立規例。 

•  包裝物料 

•  飲品容器 

 

 在 2008 年訂立規例。 

•  可充電電池  在 2009 年訂立規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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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體措施 指標 

都市固體廢物處理收費 在 2007 年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條例草案。 

土地政策 按個別情況，為循環再造業提供租賃期較長的短期租約土地。 

環保園 第一期於 2006 年年底前 用，第二期於 2009 年或之前 用。  

環保採購 政府部門在可行範圍內，採取環保採購政策。 

供供利用循環再造技術的計劃 持續進行。 

禁止堆填區棄置 配合生產者責任計劃和綜合廢物管理設施計劃的推行。 

綜合廢物管理設施 視乎“污染者自付”原則的實施情況，在 2010 年年中期 用設施。  

年展堆填區 在 2010 年年初至中期 用年展部分。  

 


